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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NCR-2021-0040004

济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文件
济工信字〔2021〕19 号

关于印发《济宁市瞪羚企业认定管理办法》
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工业和信息化局，济宁高新区、太白湖新区、济

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发局：

为进一步规范市级瞪羚企业培育认定，全力促进我市企业高

质量发展，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制定了《济宁市瞪羚企业认定管理

办法》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济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
2021 年 3 月 29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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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市瞪羚企业认定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加大我市瞪羚企业培育工作力度，规范市级瞪羚

企业认定管理，并做好向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推荐工作，特制定本

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瞪羚企业，是指成功跨越创业期死亡谷，

以新技术、新业态、新模式为支撑稳步进入高成长期，综合效益

突出、行业影响力大、社会诚信度高、示范带动性强，在引领我

市中小企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中作用明显、成效显著的优秀

标杆企业。

第三条 瞪羚企业的申报，遵从自愿原则，由企业自主申报。

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会同有关部门按照公平公正公开原则进行认

定，优先推荐申报山东省瞪羚、独角兽企业。各县（市、区）中

小企业主管部门负责当地申报企业的初审和推荐上报，并协助市

工业和信息化局对认定的瞪羚企业进行指导和管理。

第二章 认定条件

第四条 申报市级瞪羚企业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：

（一）依法在济宁市行政区域内注册登记，具有独立法人资

格，生产经营、纳税、社保及信用状况良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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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近三年内未发生较大及以上安全、环境、质量等事故。

（三）产业领域符合我市战略发展方向，涵盖战略新兴产业、

新旧动能转换“十强”产业和工业“四基”等领域，聚焦先进制

造业“231”产业集群，积极发展新技术、新产业、新业态、新

模式。具体支持范围根据工作部署由当年度申报通知确定。

（四）申报企业需持续经营三年以上（满三个会计年度），

企业管理规范，发展目标明确，市场布局合理，资产负债率低于

70%，为非上市公司控股或并购的企业，且尚未在境内外股票市

场（新三板及境内外各类场外交易市场除外）上市。

（五）成长性指标：企业上年度营收在 1000 万元至 2000

万元，近两年营收或净利润复合增长率持续达到 25%；企业上

年度营收在 2000 万元至 1 亿元，近两年营收或净利润复合增长

率持续达到 20%；上年度营收在 1 亿元至 4 亿元，近两年营收

或净利润复合增长率持续达到 15%；上年度营收在 4 亿元以上，

近两年营收或净利润复合增长率持续达到 10%。

（六）创新能力指标：企业上年度营收在 1 亿元及以上的，

近两年研发投入强度（R&D）应持续达到 2.5%；收入 1 亿元以

下的，近两年研发投入强度需持续达到 5%。同时，企业至少拥

有发明专利授权 2 件，或取得实用新型专利、软件著作权合计不

少于 8 件，或主导制定国际标准、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 1 项。

（七）企业信用指标：由独立第三方信用评级机构对企业进

行的综合信用评分，分值不低于 75 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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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认定程序

第五条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全市瞪羚企业的培育认定和

管理工作。原则上每年组织一次申报，会同市有关部门下达年度

申报通知，提出具体要求。

第六条 各县（市、区）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本辖区

符合条件中小企业的推荐工作。符合基本认定条件的企业，按照

当年度申报通知要求，向企业注册地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自愿申

报。各县（市、区）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受理企业申请，对企业申

报材料进行真实性、完整性审核，并提出推荐意见，以正式文件

形式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。

第七条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委托专家组（或第三方专业机

构），对企业申报材料的合规性、完整性进行独立审查；根据审

查结果，将达到认定条件的企业确定为瞪羚企业初选对象；联合

有关部门对初选名单进行终审，形成本年度瞪羚企业名单，提请

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办公会研究通过后，向社会进行公示；公

示无异议后，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牵头有关部门发布本年度瞪羚企

业名单。

第八条 对经上述申报程序认定合格的企业授予“济宁市瞪

羚企业”称号。

第四章 政策扶持

第九条 省级瞪羚企业原则上从市级瞪羚企业中优先推荐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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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。鼓励县（市、区）政府给予配套奖励。

第十条 组织银企沟通对接活动，每年将新评定的瞪羚企业

名单向各大银行等金融机构、知名基金推荐，为有融资需求的企

业争取融资支持，鼓励金融、担保、投资等机构提供专项服务。

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上市融资、发行债券。

第十一条 加大宣传力度，通过媒体、论坛、交流等多种形

式对瞪羚企业发展模式、发展成就进行广泛推广，发挥瞪羚企业

的示范引领作用，带动全市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。

第五章 监督管理

第十二条 对获得正式认定的瞪羚企业实行动态管理，有效

期 3 年。到期后企业可申请复审，需达到的条件、提供的材料及

认定程序与当年度企业评审要求相同，评审达标的继续保留瞪羚

企业资格。

第十三条 企业获得正式认定后，自动进入“济宁市瞪羚企

业培育库”，发生更名、重组等重大调整的，应通过县（市、区）

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审核，并及时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申请调整。

第十四条 对于已不能满足瞪羚企业基本条件的，经企业自

行申请或经社会公众反映核实后，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将发布公告

撤销其瞪羚企业资格，并取消相关待遇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济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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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21年 4月 30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24

年 4 月 29 日。

济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办公室 2021年 3 月 29日印发


